通 知
各位教师：
 我校青年教师公寓是新入职教师（单身）的临时过渡性周转房。主要是为无住房的新入职教职工和有困难的教职工提供一定期限内的过渡性周转住房。学校正在进行校产房项目的落实，校产房建成之后将会投入200多套住房用于教职员工们住宿，届时将有利于进一步解决教师们的周转房问题。目前，随着我校教师人数的逐渐增多，为解决新入职教师的住房问题，根据学校研究决定，特作如下通知：
1、 租住申请条件：
1、我校每年新录用的正式教职工；
2、在信阳市市区内（包括浉河区、平桥区、羊山新区及南湾管理区）无住房的新入职教职工（单身）；
3、有特殊困难的教职工，可提出书面申请，经核实后相关部门批准，方可办理租住；
4、不符合以上条件的不予批准租住。
二、租住规定
1、符合申请条件的教师每人限申请一间住房；
2、所申请住房必须是本人居住，禁止冒名顶替、转租转借。一经发现，通报批评，并取消租住资格；
3、对已申请但不经常（每月少于20天）居住的住房，校方将予以收回；
[bookmark: _GoBack]4、2016年7月起每间周转房租金按照居住时间(自安排居住之日起计算)调整为：100元/月（1-24个月）、200元/月（25-36个月）、500元/月（36个月以上）；
5、 所有入住人员必须服从学校相关规章制度及住房管理办法；
6、 严禁从教师公寓内私拉电线用于车辆等的充电；
7、 学校人事处、学生处（寝教楼管理中心）、后勤处（保卫处）将经常组织人员不定期抽查教师公寓情况；
8、 对违反以上相关规定的教师一经发现将取消居住资格，并与教师年度考核和评优奖先挂钩。
请相关教职员工遵照执行，不符合以上要求的教职工务必在6月30日（暑期离校）之前到行政楼401办理退宿手续。届时学校领导、人事处、学生处（寝教楼管理中心）将对住房情况进行逐一清查，对不符合要求又拒绝办理退宿的相关当事人予以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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